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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自由非絕對 適度監管利社會

網上平台成為激進組織煽動暴亂的重要手段

據傳媒報道，大年初一晚上開始的旺角暴亂事件，是
少數打着「維護本土」旗號的激進組織預先策劃的。他
們早就在多個社交媒體和網上平台散佈聳人聽聞的言
論，鼓動其成員和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在大年初一
晚上到旺角街頭「支持小販」，對抗政府。當暴亂發生
後，激進組織更在網上大肆煽動支持者帶備自製盾牌和
口罩，包括一些攻擊性器械，與警方對抗。一時間，網
上也充斥大量攻擊政府、誣衊警方、混淆事實、顛倒黑
白的言論，甚至是不堪入目的粗言穢語，令當時的場景

更為混亂。
事實上，不僅是此次旺角暴亂事件，早在違法「佔

中」和之後發生的一系列暴力衝擊事件，都是反對派以
及一些極端激進團體長期利用社交媒體和他們的網上平
台，進行組織、策劃、煽動和發起的。網絡傳播面廣、
滲透力大、動員能力強，香港言論自由開放，法例又難
以監管，加上目前青少年幾乎人手一機，許多人經常
「眼不離機」，受網上的內容影響很大，這就令社交媒
體和網絡平台成為他們為了一己之私而煽動暴力衝擊，
搞亂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

言論自由與社會秩序之間應有適度平衡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社會，不以言論入罪，也是香港法
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則。但是，言論自由也不是絕對
的，應該受到法律的制約。西方社會對言論也是有一定
程度的監察和限制，如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有一個著
名的演說角，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發表各種各樣言
論。筆者在英國讀書時，也經常到那裡聽演講。表面上
看是很自由，但它也有規範，不允許演講者使用擴音
器，只能靠自己的嗓音來發聲，使這裡的言論擴散程度
有限。英國當局就是這樣巧妙地運用規則來對言論進行
一定的限制。現在是空間無限的網絡時代，傳統的管理
手段顯然是跟不上時代發展步伐，但是在確保言論自由
和維持社會正常秩序之間，還是需要有一個適度的平
衡。

建議加強公眾教育及研究立法監管和限制
筆者認為要做到這一點，應該從兩方面入手：首先政

府要加強公眾教育，讓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少年認識到，
網絡空間雖然是虛擬的，但是現實存在的，在網上的言
論和現實生活一樣，都需要負起責任。有一些青少年喜

歡做群主，用一些標新立異和與眾不同的言論來吸引網
上關注和點讚，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這些言論超
出了社會所能接受的程度甚至涉嫌違法的話，當局就應
該有一定的行政措施予以監管，涉嫌觸犯法律的還要依
法禁止和懲處。
其次，要根據目前網絡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制定出

相應的監管法例。目前香港的《公安條例》、《刑事罪
行條例》都明確規定禁止煽動罪行、散佈虛假消息等違
法行為，如何針對網上的類似行為而進行監管卻存在一
些灰色地帶。過去，警方對網上傳播如何製造炸彈、煽
動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等不法行為，主要是以「不誠實使
用電腦」罪名來起訴，雖然較容易收集證據和起訴，但
這畢竟未能真正體現禁止網上鼓吹暴力和犯罪的目的。
因此，建議政府有關方面要開始着手研究，可在《公安
條例》上增加有關內容，特別是防範少數激進極端組織
利用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來煽動暴亂、擾亂社會秩序。
針對激進組織在網上散佈的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鼓吹分離主義及「港獨」言論，更要依法予以限制
乃至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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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引起了香港社會對目前青年問題的深切反思。少數激進組
織就是利用網上的社交平台來大肆煽動和鼓吹其暴力主張，號召那些追隨者和不明真相的青
少年參與街頭衝擊和暴力行為。鑒於網上空間已經成為和現實社會同樣重要的領域，建議政
府充分運用好網絡平台，加強對青少年教育的同時，也要採取法律和行政等多方面的措施，
依法適度監管網上的違法及不良言論，使網上言論自由和確保社會公眾秩序及和諧發展方
面，能夠達至較好的平衡。

向暴力說不 捍衛香港法治價值
就在全球華人同賀新春之
際，本該喜慶祥和的香港旺角
卻在大年初一晚發生了令海內
外震驚的暴亂事件。看着那些
打着「本土」旗幟的激進分子

如此粗暴踐踏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挑戰法治威嚴，
作為成長於內地並留學海外，目前工作和定居於香
港，熱忱地愛着這片土地的我們無不痛心疾首。電
視畫面中頭戴鋼盔、面帶口罩的暴徒四處縱火，手
持磚頭、酒樽、棍棒和自製盾牌等攻擊性武器，窮
兇極惡地襲擊警員，對此我們不禁懷疑這些場景是
否真實發生在以法治彪炳於世的香港。
顯而易見，這些人的暴力並非是為了所謂的
「對抗不公」，而是藉由社會議題達到反體制的
政治目的。如果說香港發生大規模違法抗議行動
始於2014年長達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那
麽發起及參與「佔中」的相關人等至今依然逍遙

法外，以及隨後在大學校園所發生的數次衝擊校
委會等違法行為未受到法律制裁，則成滋生社會
暴戾，鼓吹「正義目標大於法治」的溫床。這次
旺角暴亂的發生，是試圖擾亂香港安定和諧破壞
「一國兩制」原則的一次集中爆發。本應以法治
昌明著稱的香港，卻令「對抗有理違法沒事」的
荒謬觀念在社會和校園中大行其道，「本土
派」、激進反對派以及背後影影綽綽的境外勢力
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曾經有知名法律學者指出，只要法院保持獨立

性，香港可以繼續享有繁榮穩定的內部環境。但
令人憂心的是，目前發生的與民主和法治背道而
馳的種種亂象已然侵擾了社會安寧，並對市民安
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根據香港《公安條例》，任
何人非法集結、破壞社會安寧即觸犯暴動罪，如
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如循簡易程序
定罪亦可處監禁5年。我們尊重司法獨立，相信

司法檢控的公正，更相信司法機構的專業。但與
此同時我們認為，在暴亂分子無法無天，肆意藐
視香港法治權威的情况下，絕不能再姑息養奸，
以「重典治亂象」，已經是迫在眉睫。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根基和核心價值。「佔

中」及一系列政治亂象所造成的最明顯的一個後
遺症就是法治不彰，其惡果則是令而不行，禁而
不止，妖孽為患，有恃無恐。「本土派」所發起
的暴力行動，嚴重衝擊了香港的社會秩序，令香
港的國際形象蒙塵。這些暴亂分子根本不能代表
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意願，也不代表他們口口聲
聲所稱的「港人利益」，更不代表香港核心價
值。因此，我們呼籲當局盡快啟動法律程序，摒
棄任何政治意識形態干擾，發揮法治的治世作
用，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維繫人
們對香港法治的尊重，鞏固對司法獨立的信心，
從而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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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張曉明主任周日就「本土派」暴徒發起的暴亂
發表講話，在譴責暴力行徑的同時，呼籲港人共同捍衛
來之不易的的社會安定。暴亂使香港傷痛猶存、憤慨未
息、聲討不停、反思深刻。近日，5大紀律部隊（海
關、入境處、消防處、懲教署、政府飛行服務隊）首長
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暴徒目無法紀的罪行，全力支持警
隊維護法治和穩定。各社會團體或集會、或簽名、或聲
援，要求特區政府除惡務本，亡羊補牢，才能遏制暴亂
發生，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除惡務本，是指鏟除惡勢力，必須杜絕根本。《舊唐

書．劉仁規傳》有云：「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
本，須拔其源。」此次暴徒打着「本土派」旗號暴亂，
其實質是以「本土」作藉口，行分裂國土和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實。他們平時高舉「龍獅旗」，高
喊「香港獨立」，驅趕、辱罵內地同胞就可佐證。暴徒
鼓吹「本土」就是「港獨」；旺角暴亂，就是一次以暴
力破壞「一國兩制」的「港獨」行動。因此，香港要杜
絕騷亂和立法會內的「拉布」阻撓政府依法施政，根源
來自政客的「港獨」思潮；而通過支持、利用港大《學
苑》的文攻來鼓吹，由「本土派」和所謂「熱血公民」
的武力來行動。香港全社會都來揭穿、批判「本土派」
真面目，便是根除「本土」動亂的有效行動。
然而，更有效的除暴安良是痛定思痛，亡羊補牢。首

先，必須强化香港特區政府的職能。民主化的進程取决
於國家和政府機器的活力和有效性。中外古今將「有效
政府」歸結為六項：1、強制能力，即靠軍隊、警察維護
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2、汲取能力，即財政收入；3、濡
化能力，即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核心價值認同；4、規管
能力，即維護經濟正常運作和生活秩序；5、統領能力和
6、再分配能力。而首要的是「強制能力」：利比亞、敘
利亞、伊拉克、埃及和非洲某些國家的亂局、民不聊生，
皆因為政府沒有強制能力，軍隊、警察不起作用。
其次是警察執法的有效性。5大紀律部隊代表就今次

旺角暴亂會見警務處高層，要求在計劃、裝備和士氣三
方面作出檢討。我們認為，計劃：就是要對激進暴力組
織知彼知己，常備不懈，消除暴亂於未發之前隱患；裝
備：就是要精良、先進，包括高壓水車、催淚瓦斯、盾
牌警棍、槍械，但更重要是敢於使用。今次警員受傷多
是不敢按照警隊使用武器指引，當暴徒發起毆打、掟
磚、火攻後仍只防不攻，更無水炮使用；士氣：可幸警
隊士氣仍然旺盛。
其三是法庭、法官，再不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暴亂

或屬於政治事件，或宣洩對政府仇恨、或要求分權、或以
武力奪取政權。今次暴亂，蓄意襲警、破壞香港穩定，打
爛特區政府有效維護社會安全機器，向「一國兩制」捅
刀，實現「港獨」。這能以「超然政治」論處嗎？法制是
國家、人民所制定，國家和人民就是法官的主人；法官必
須為維護國家和人民安全而有不可推卸責任。故張曉明主
任呼籲司法機構負起責任，嚴懲暴徒，决不姑息。
其四是社會責任。張曉明要求全社會都來維護香港來

之不易的安定局面。這當然包括各團體、學校、家長。
唯全民行動，才能除惡務本，亡羊補牢。不然，暴亂再
生，每一個人都難以自保。

比照巴黎和巴爾的摩騷亂處理 談警權運用
去年11月法國巴黎舉行全球氣候會議期間，巴
黎警方在一場示威抗議中逮捕約300位民眾，結果
其中1人因丟擲玻璃瓶被判3個月有期徒刑，另1
人則因為拒按指紋被罰1,000歐元，會議期間更將
24個極左分子實施軟禁措施，限制其行動自由。
法國歷來被稱為歐洲自由之都，但面對嚴峻
的社會環境和安保挑戰，同樣要採取一些非正
常措施以維護社會秩序和民眾安全。香港的旺
角暴亂事件，社會上有聲音質疑警方鳴槍示警
的行為，但筆者卻認為警方的安保措施級別並
無不妥。如果面對暴徒，在美國這樣的文明社
會早就採取更高等級執法手段，所以筆者不明

白在城市論壇中，為何有人對何君堯律師所言如
此嘩然。面對有謀殺力和傾向的暴徒，向天鳴槍
已經算是溫和得體，毫無犯規逾越警例，暴徒幫
兇還要手忙腳亂地攻擊警方，實眼光狹隘。
我們再看看去年美國巴爾的摩騷亂期間，當地

政府不僅採取宵禁措施，國民警衛軍也被召進
城，近3,000名執法人員在市中心駐守，當時仍
有過百名警員受傷。《環球時報》在去年就曾發
表文章指，面對騷亂，美國政府不會為使用武力
猶豫，美國主流輿論對員警和軍隊「向人民釋放
催淚彈」甚至「開槍」也很寬容。
騷亂的危險程度和嚴重性，就決定了不能苛求

警方一定要在處理事件中使用最低武力。如果在
處理騷亂和危急事件時，警方畏首畏尾，顧慮重
重，這樣就會令騷亂進一步危及法治和社會安
寧。對比其他國家處理騷亂時警方採取的警力級
別，香港警方的表現已經是十分克制，況且事發
時間正處於大年初一，多名人員休假下仍然保持
了克制，應對得宜，實值得肯定。
任何對於警方濫用警權的批評，如果沒有參考

外國類似案例，沒有考慮當時情況，沒有考慮宏
觀環境，就信口開河地指責攻擊警方，這就是偏
見和誤解。提出濫用警權應詳細分析事件，不能
以當時一分鐘的形勢就對整晚的表現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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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騷亂之全方位透視分析（上）

2016年2月8日夜，香港旺角因為小販夜市而發生警
民衝突，並進而演變成「旺角暴亂」。筆者全程觀看了
TVB互動新聞台的現場直播，當時畫面所見：磚頭與粗
口齊飛，木棒與鮮血橫流。震驚之餘，筆者不斷反思一
個問題：何以至此？為何如此？雖然坊間不乏眾多行家
分析，但很少有一個全方位的綜合研判。經過一周長
考，筆者嘗試從哲學、社會、經濟、思維、心理、教
改、邏輯和法治等八個維度分析事件的成因，以就教於
方家。

哲學思維的迷失：從實用主義走向理想主義
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是一種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
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精神，其背後的哲學思維就是實用
主義。實用主義者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永久的真
理，更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東西（例如民主、普
選等）。任何好的制度都有其獨特的社會歷史局限性和
社會生態針對性。評價一個制度或選舉方法之好壞，應
以當地獨特社會生態環境為參照系統，而不能以其他國
家的價值標準去衡量。可惜，回歸以來，港人逐漸放棄
這一處世哲學，而墮入了理想主義的陷阱。而理想主義
者則篤信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觀，並以追求理想、尋求
完美的心態去追求不斷的社會改革，為達理想而不惜一
切代價。於是，在香港這一複雜而獨特的社會生態裡，
理想主義哲學最終引領人們走上了拒絕妥協、「勇武抗
爭」的暴亂之路。
而過去一個世紀，理想主義害死人的例子數不勝數。
希特勒就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在《我的奮鬥》一

書中，他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理想及革命路線圖，包括種
族主義、反猶主義和武裝革命等。為實現這一理想，他
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僅歐洲——蘇聯戰場就有
4,000萬人為他這一理想陪葬。由此可見，腦殘的理想
主義幼稚症是會害死很多人的。

社會發展的迷失：改革從未觸及深層次矛盾
表面上來看，香港的管治者是港督（97年以後是特

首）和其領導的公務員隊伍。而實質上的統治者是掌控
其經濟命脈的金融地產寡頭。他們是掌握了金融地產資
本的少數壟斷資本家，是香港經濟命脈和政權的實際操
縱者。他們通過掌握一些大銀行或大企業作為母公司，
大規模併購並掌握其他公司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地
產資本控制體系，進而控制香港人日常生活消費的各個
層面，從而攫取高額壟斷利潤。相應地，他們通過委派
代理人等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掌控政府機器、操控政府
決策。他們還掌握出版、通訊、報紙、廣播、電視等宣
傳工具，為其利益最大化而製造種種輿論。正是這些金
融寡頭的統治才加劇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才
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非常遺憾的是，不論是港英時期或者回歸之後，香港

社會對這一深層次矛盾都視而不見，反而將矛盾的源頭
指向「一國兩制」和個別特區領導人。這實在是歸因錯
誤。其實，回歸以來的「港人治港」就是延續了之前的
「金融地產寡頭治港」或曰官商治港，這一肥上瘦下的
體制導致多數港人體驗不到收入的上升、享受不到經濟
增長的成果，年輕人更加沒有「上流」的機會。而中央

政府為了兌現其50年不變的承諾，只能傾力維護這一
官商治港體制，結果自己就成了港人批評社會不公、體
制敗壞的替罪羔羊，成為反對派最為便利的批判對象。
有關方面實在是比竇娥還冤。

經濟發展的迷失：產業空心化，經濟增長乏力
作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一的經濟實體，香港篤

信自由主義經濟教條，特區政府也緊跟港英政府留下
來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從而豢養了一個不願意承擔責
任的官商利益共同體。他們當中不乏關心社會、努力
工作的殷實商人和誠實公務員，也有很多人捐獻財富
和時間為社會公平而努力。但是，在金融地產寡頭壟
斷之下，他們被迫參與這一追逐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政
經遊戲。因此，回歸18年以來，香港經濟發展完全是
一場配合金融地產寡頭劇本的演出。產業全部北移，
經濟結構單一，唯有依賴北水南調，單靠個人遊獨沽
一味。
金融地產寡頭統治導致香港房價和租金超高，不但綁

架了全體香港居民，更戕害了本港商業活動，最終逼走
了所有的產業（高租金和高人工雙重壓力）。地產行業
產值佔不到香港GDP的一成，但卻拿走了三成以上的
總收入。這中間的差額一是以土地收入的形式進了政府
財政，二是以財富重新分配的方式從無房香港人轉移到
了地產商和有房階層的手中，從而形成進一步的壟斷和
剝削。香港普通人的生活品質，不論是交通、教育、基
本生活消費，都無法匹配這個貌似成熟的中產階級社
會。所謂的經濟自由體，只是金融地產寡頭的自由，與

普通百姓無關。

思維方式的迷失：絕對思維，偏聽偏信
社會發展出了問題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整體思
維的迷失。回歸以後，筆者見證了港人絕對思維的壟
斷和相對思維的缺失。這種絕對思維讓年輕人相信西
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學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醜
陋的、病態的，以為美國社會模式是各國都應仿效的
「樣板」，美式價值觀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絕
對標準。而很少有人意識到美國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史
上的一個特例。而這種充滿偏見的思維也存在美國
「自由」的學術著作和「客觀」的新聞報道中，並隨
之向全世界輸出。
由於理想主義和絕對思維的雙重毒害，許多港人迷信

「真普選」，以為只要有了它，其他問題就自然解決，
烏托邦從此唾手可得。孰不知，台灣的李登輝、陳水
扁、馬英九都是全民選舉出來的。然而，台灣20年民
主建設的結果卻是貪污腐敗、民不聊生。痛心的是，經
過多年來的洗腦教育，「對錯」意識成為港人心中最根
深蒂固的東西，令年輕一代的生活充滿了衛道士的狂熱
和迫害異端的殘酷。於是，在民主、自由等口號的掩護
下，這一偏執的思維最終「統一了思想」而變成了港青
們的「信仰、主義或明天的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理
想，他們決定付出一切代價。從此，香港社會便進入暴
力革命的悲劇時期。而縱觀歷史，人類每次被推向災難
的邊緣，無不是因為某些人堅信只有他們才知道通往天
堂的唯一道路。而事實上，他們去的，是地獄。

李 輝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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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暴徒 抵制錯誤價值觀蔓延
年初一的旺角暴亂，從電視畫面可見，眾多蒙
面暴徒向維持治安的警察擲磚頭、擲火把，圍毆
便衣警察、追打現場採訪的記者，甚至街頭縱火
燒車，暴亂通宵持續了超過10小時，共造成百
多人受傷，當中大部分是警員。凡此種種，正如
行政長官梁振英所言，任何社會都會將事件定性
為暴亂。誰知事後網上立即出現某些網評家歪理
連篇的文章，或為暴徒開脫，或轉移視線合理化
暴力行為，實令人十分憤慨。
事實上，旺角暴亂是否一場有預謀、有策劃的

暴亂事件或有其他原因，仍有待警方調查。但事

件發生不夠一日立即有網評家跳出來大聲疾呼，
說是當晚食環署沒有顧及過年傳統習俗胡亂拘捕
無牌小販，才導致暴亂出現，將暴亂原因歸咎於
食環署處理手法，用意相當明顯，無非就是美化
暴亂事件，合理化暴力行為，企圖用先入為主的
手法，利用暴亂來引發輿論發酵，進而為暴徒
「洗白」。可惜的是，連當晚的流動小販都異口
同聲地說：「都不關食環署的事，他們(本土派)
擺我們上枱，為我們爭取權益只是借題發揮。」
由此可見香港近幾年的示威暴力事件無日無之，
並日趨激烈並非無因。

事後，亦有人將暴力事件歸咎於特首梁振英的
施政，說成是「官逼民反」的結果，意圖為施暴
者開脫。從不同的電視台新聞畫面可見，當晚現場
的暴力行為隨處可見，如對政府不滿就可以如此破
壞社會秩序，用如此暴力對待警察及記者，那香港
法治精神又如何體現？有人仍幫這些施暴者說話，
說是施政者的錯，是社會的錯，是制度的錯，肆意
為暴徒找藉口，其實他們也是當晚暴力事件的參與
者。我們認為，在發生如此暴力事件後，當局除了
須嚴懲暴徒之外，全港市民一定要清晰地向暴力說
不，堅決抵制錯誤的價值觀蔓延生根。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區議員


